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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內
外
發
展
的
罔
顧

E耳

團
體
工
作
是
社
會
工
作
五
大
方
法
之
一
，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是
在
團
體
工
作
者
的
協
助

下
透
過
圓
體
互
動
，
以
達
到
協
助
團
體
成
員
增
進
其
生
活
適
應
的
工
作
方
法
。
美
國
研
究

團
體
工
作
的
先
驅
柯
那
普
卡
(
凹
凸
O
口
。

H
V
W
M
W
)
為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所
下
的
定
義•• 

「
社

會
固
體
工
作
是
一
種
社
會
工
作
方
法
，
其
經
由
有
目
的
的
團
體
經
驗
，
協
助
個
人
接
高
社

會
功
能
，
並
有
效
地
解
決
個
人
、
團
體
或
社
區
的
問
題
。
」
崔
克
蘭
(
吋
B
n

宵
。
同
)
認

為
透
過
國
體
發
展
的
社
會
功
能
有
﹒
-
L

興
趣
與
技
能
么
接
納
興
地
位
9
.的
歸
屬
與
影
響
力4

成
長
與
獨
立
&
適
應
與
其
性
相
處
p
a
社
區
參
與
1
樂
趣
、
社
交
、
休
閑
&
友
誼
、
同
伴
。

艾
禮
習
(
〉
出
自
己
提
出
團
體
有
矯
治
、
預
防
、
成
長
/
發
展
、
自
我
實
現
、
參
與
五
項

功
能
。
柯
那
普
卡
以
為
固
體
工
作
者
應
具
備
﹒
-
L

高
度
同
理
心
，
2

彈
性
，
a

對
個
人
及

情
境
的
敏
察
及
深
入
分
析
，

4

親
和
力
，
F
a
創
造
性
與
想
像
力
。
林
萬
億
老
師
曾
將
社
會

圈
體
工
作
的
一
般
技
巧
分
作
十
二
項
•• 

建
立
關
係
、
診
斷
預
估
、
系
統
觀
察
、
聚
散
、
干

預
、
領
導
、
參
與
、
運
用
媒
體
、
溝
通
橋
樑
、
資
源
運
用
、
過
程
記
錄
、
評
價
過
程
，
這

些
都
是
醫
院
發
展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的
重
要
依
攘
及
參
考
。

終
論
機
構
內
或
社
區
中
，
社
會
圈
體
工
作
質
施
的
組
圍
很
脹
，
包
括
教
育
機
構
(
如

學
校
輔
導
中
心
)
、
司
法
機
構
(
如
感
化
院
、
觀
護
所
等
)
、
工
業
機
構
(
如
員
工
團
體

及
管
理
領
導
者
團
體
)
、
一
位
社
會
福
利
擴
構
(
家
庭
、
老
人
、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等
)
、

醫
療
衛
生
機
構
(
醫
院
、
心
理
衛
生
、
合
共
衛
生
等
機
構
)
，
本
文
限
於
篇
幅
僅
就
綜

合
醫
院
的
範
峙
討
論
，
凡
心
理
衛
生
，
精
神
病
防
治
的
團
體
工
作
另
有
該
領
域
的
專
家
執

筆
。

醫
竄
機
構
中
的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起
源
在
旱
，
美
國
第
一
家
成
立
社
會
工
作
部
門
的
麻

發
綜
合
醫
臨
的
首
任
社
會
工
作
負
責
人
，
也
是
醫
按
社
會
工
作
界
會
為
先
驅
的
E
m
H

口
的
凶
口
口
。
口
在
她
早
期
的
書
中
即
將
「
病
人
團
體
」
工
作
列
為
社
會
工
作
必
要
的
工
作
之
一

。
最
早
的
團
體
治
療
也
是
一
九
O
五
年
在
該
院
對
肺
結
核
病
人
所
提
供
的
，
當
時
社
會
個

集
工
作
與
團
體
工
作
在
方
法
上
尚
未
劃
分
壁
壘
，
不
過
爾
後
數
十
年
社
會
工
作
在
醫
療
界

發
展
轉
由
個
案
主
導
，
直
到
一
九
四
0
年
左
右
，
醫
院
團
體
工
作
文
再
次
受
到
注
意
，
特

別
是
在
見
童
、
榮
民
醫
臨
內
，
一
九
五
九
年
全
美
社
工
協
會(
2
.〉﹒ω
﹒
宅
﹒
)
針
對
醫
撩
撥

構
中
團
體
工
作
的
運
用
，
組
成
委
員
會
進
行
研
究
。
至
一
九
六
六
年
由
戶
。
旦
的
。
問
話
可

完
成
騙
輯
，
出
版
第
一
本
「
健
康
照
顧
體
系
中
國
體
工
作
」
的
書
，
其
中
所
列
二
十
三
篇

參
考
文
獻
中
七
篇
是
有
關
見
童
，
另
外
有
三
篇
是
有
關
成
人
的
團
體
。
至

一
九
七
五
年
，

相
關
文
獻
大
幅
增
加
，
裁
至
目
前
共
找
出
二
百
四
十
四
篇
，
其
中
尚
不
包
括
為
數
甚
多
的

自
助
團
體
。
大
部
分
都
是
就
一
種
特
殊
疾
病
或
殘
疾
組
成
的
團
體
，
也
有
少
數
是
因
住
脫

、
末
期
疾
病
、
長
期
疼
痛
、
悲
傷
輔
導
等
問
題
所
成
立
的
。
各
國
體
中
以
四
十
篇
癌
症
病

人
或
家
屬
的
團
體
居
冠
，
其
次
是
十
六
篇
造
成
身
體
殘
疾
的
，
腎
病
的
十
篇
、
有
關
癡
呆

症
的
九
篇
、
擴
捕
七
篇
、
觀
力
受
損
的
六
篇
。
其
它
較
少
篇
幅
的
卻
聽
括
了
三
十
二
種
不

間
的
農
病
。
有
些
一
作
者
利
用
問
卷
或
自
我
判
斷
來
評
估
團
體
結
果
，
不
過
僅
有
兩
篇
是
依

按
質
證
研
究
設
計
探
討
團
體
的
有
奴
性
。
丈
獻
報
告
顯
示
約
七
O
%
的
團
體
是
成
人
所
組

的
，
老
人
或
其
照
顧
者
的
有
七
鬼
，
十
八
篇
，
見
意
十
九
篇
與
青
少
年
七
篇
，
加
起
來
不

過
十
一
%
。
比
較
下
，
發
現
從
早
期
兒
童
占
極
優
勢
的
記
錄
已
經
改
寫
，
另
外
一
個
趨
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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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近
期
團
體
運
用
活
動
的
甚
少
，
而
幾
乎
全
是
以
口
語
溝
通
為
主
。

藍
獨
問
醫
臨
社
會
工
作
發
展
至
今
，
已
有
五
十
多
年
的
歷
史
，
目
前
約
有
一
百
餘
所
去

私
立
醫
療
院
所
設
有
社
會
工
作
部
門
。
依
按
莫
黎
黎
老
師
的
報
告
，
國
內
最
早
的
醫
臨
團

體
工
作
是
民
國
六
十
年
在
彰
基
由
朱
秀
芬
舉
辦
的
家
屬
座
談
會
。
同
年
畫
大
及
東
海
社
會

系
閱
授
團
體
工
作
課
程
，
至
六
十
五
年
始
被
各
臨
投
列
為
社
會
系
必
修
課
之
一
。
臺
北
數

家
醫
學
中
心
為
了
發
展
醫
隨
團
體
工
作
，
會
邀
請
筒
春
安
、
英
黎
黎
、
林
萬
億
、
楊
蓓
、

馮
燕
、
郎
佩
麗
等
位
老
師
指
導
講
授
團
體
相
關
理
論
、
設
計
或
研
究
的
諜
。
民
國
七
十
年

前
後
，
各
醫
院
陸
輯
推
出
團
體
工
作
方
案
，
依
接
莫
聽
黎
老
師
於
七
十
五
年
收
集
的
蓋
北

長
庚
、
馬
借
、
榮
總
及
中
部
彰
基
社
會
工
作
部
門
資
料
顯
示
，
六
十
五
個
團
體
拍
朕
精
神

科
的
六
個
以
外
，
長
庚
囊
括
二
十
二
個
，
馬
偕
十
六
個
，
榮
總
九
個
，
彩
基
十
二
個
，
其

中
以
病
章
為
主
的
有
九
個
，
由
一
一
間
少
年
的
二
個
，
成
人
的
四
十
八
個
(
含
婦
女
團
體
五
個
)

。
疾
病
分
類
方
面
有
關
癌
症
的
十
一
個
，
殘
障
的
十
個
，
合
燙
傷
、
顏
面
、
視
網
膜
剝
離

、
小
見
麻
痺
、
腦
性
麻
痺
、
智
障
等
，
腎
臟
病
蟹
的
八
個
，
搧
摘
三
個
，
其
它
戒
菸
、
閩

、
心
、
缸
斑
性
狼
瘡
、
氣
喘
、
牆
尿
、
攝
龍
腺
腫
瘤
、
唇
頡
裂
、
不
孕
、
肺
結
核
、
腦
充
血

一一
等
疾
病
外
，
也
有
就
特
殊
病
房
如
神
經
外
科
加
護
病
房
、
安
寧
病
房
、
小
見
遊
戲
室
、
復

健
、
骨
科
病
房
或
是
特
殊
問
題
如
長
期
住
民
患
者
家
屬
，
而
組
成
的
團
體
。
以
上
述
圈
體

的
多
樣
性
質
可
一
看
出
醫
院
社
會
工
作
同
仁
在
推
動
團
體
工
作
上
的
努
力
與
興
趣
。
民
國
八

十
年
，
畫
中
榮
總
社
會
工
作
室
秦
燕
等
人
的
調
查
發
現
，
八
十
三
家
樣
本
醫
院
中
，
有
五

十
四
家
有
進
行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(
含
精
神
科
)
，
其
中
洗
腎
、
癌
症
息
者
的
團
體
共
三
十

一
個
，
平
均
每
一
家
醫
臨
一
年
內
辦
四
﹒
一
個
團
體
，
進
行
二
十
八
﹒
七
次
團
體
活
動
，

提
供
約
八
四
七
個
服
務
人
次
。
這
樣
的
統
計
數
字
，
再
次
顯
示
了
目
前
醫
民
團
體
工
作
的

普
及
化
。

醫
院
中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的
分
類

回
顧
國
內
有
關
醫
臨
團
體
的
實
務
報
告
，
發
現
分
類
上
頗
為
混
淆
不
清
，
放
在
此
以

出
o
z
v
o
p

的
分
類
，
配
合
國
內
狀
況
，
提
出
三
益
分
類
，
詳
加
說
明
，
並
以
蓋
北
榮
總

為
例
，
將
過
去
十
餘
年
所
發
展
的
團
體
分
類
描
述
，
希
望
以
醫
學
中
心
、
綜
合
醫
臨
社
會

工
作
部
門
所
推
出
的
團
體
做
為
範
例
，
為
蓋
灣
當
前
社
會
固
體
工
作
在
醫
臨
的
實
施
做
一 個

縮
影
記
錄
。
另
外
並
將
本
組
對
傷
殘
、
自
助
問
體
所
作
的
兩
份
調
查
研
究
結
果
，
簡
述

於
後
，
作
為
問
道
參
考
。

一
、
支
持
性
治
療
閻
膛

在
美
醫
脫
社
會
工
作
文
獻
報
導
最
多
的
是
治
療
國
膛
，
大
部
分
是
針
對
疾
病
或
接
障

所
引
發
的
各
類
身
、
心
適
應
，
家
庭
功
能
等
問
題
所
設
立
，
治
療
目
標
除
了
支
持
、
教
育

、
減
低
焦
慮
、
提
供
資
源
以
外
，
還
有
解
決
個
人
溝
通
或
關
係
上
的
問
題
，
增
進
個
人
面

對
、
了
解
、
處
理
興
農
病
相
關
的
情
緒
反
應
之
能
力
，
協
助
成
員
適
應
因
病
帶
來
的
角
色

調
整
，
以
及
修
正
成
員
可
能
對
現
實
存
有
的
曲
解
。
綜
合
上
述
，
治
療
性
團
體
的
共
同
主

題
，
大
致
包
括•• 

叫
殘
疾
對
個
人
及
家
庭
的
影
響
，
凶
個
人
情
緒
、
行
為
反
應
的
傾
訴
與

了
解
，
仙
人
際
關
係
上
的
困
難
，
仙
處
理
相
關
的
痛
苦
、
失
落
、
不
適
，
剛
學
習
面
對
選

擇
做
決
定
，
倒
現
實
的
澄
清
，
川
揉
索
、
了
解
及
改
變
適
應
不
良
的
反
應
。
一
般
來
說
給

療
性
團
體
是
按
較
結
構
性
的
，
如
成
員
資
格
先
，
有
所
設
定
，
個
人
資
料
也
必
領
經
過
團
體

工
作
員
的
篩
選
、
過
鴻
，
或
醫
療
團
隊
的
轉
介
，
固
體
在
疾
病
、

殘
障
或
年
齡
層
的
條
件

上
多
屬
同
質
性
。
有
些
一
間
體
是
設
計
間
定
次
數
，
一
般
約
八
至
十
四
次
，
也
有
一
些
是
長

期
、
繼
諧
的
，
往
往
團
體
進
行
中
或
結
束
後
成
員
仍
保
持
聯
繫
而
白
成
一
個
支
持
洞
。
美

國
相
關
的
醫
臨
治
療
佐
團
體
報
導
中
不
少
是
以
「
二
個
以
上
家
庭
成
員
團
體
」
為
單
位
，

也
有
稱
之
為
夫
婦
團
體
治
療
，
或
多
家
庭
治
療
，
這
種
結
合
家
庭
內
、
外
交
五
影
響
的
團

體
對
原
來
可
能
僵
化
的
家
庭
規
範
或
溝
通
模
式
，
可
能
造
成
很
大
的
衝
擊
而
導
致
改
變
，

適
用
的
範
圍
很
康
，
例
如
對
垂
死
兒
畫
家
庭
組
成
的
團
體
，
主
要
希
望
藉
團
體
使
家
人
更

了
解
並
參
與
治
療
，
改
善
代
問
溝
通
，
澄
清
角
色
期
待
，
帶
動
角
色
轉
換
，
解
決
人
際
、

家
庭
外
關
係
上
發
生
的
問
題
。
一
般
的
多
家
庭
治
療
團
體
包
括
全
體
家
庭
成
員
，
見
章
也

在
肉
。
然
而
在
醫
隘
的
團
體
中
卻
少
包
括
見
童
，
而
是
以
夫
妻
(
含
病
人
)
或
自
頤
參
加

的
家
庭
成
員
為
主
。
多
數
團
體
由
兩
位
工
作
員
帶
領
。
其
實
固
體
分
類
上
治
療
性
、
支
持

性
、
教
育
性
本
來
說
很
難
截
然
劃
分
，
且
一
般
醫
院
中
帶
領
的
闢
體
難
脫
街
教
、
支
持
的

本
質
，
故
在
分
類
上
將
鼻
咽
癌
、
戒
煙
、
及
傷
殘
三
個
為
期
較
長
、
較
結
構
化
、
封
閉
式

，
這
類
團
體
中
社
會
工
作
員
是
主
要
策
劃
與
執
行
者
，
成
貝
多
半
經
篩
選
，
且
團
體
內

容

經
過
特
殊
設
計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帶
領
、
催
化
角
色
明
顯
的
列
在
支
持
性
治
療
團
體
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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竺?何一些空L?一間|對 象|叫人數l 地 些一一一，ι­f 

村侮聽重建中d心
學員社會d心
理重建課程
團體

、
及

養
講

營
演、題

論

護
專
討

、
工
組

醫
社
分

心中療治病癌
組

人
三

油
分心

患
中
病

總
療
C

榮
治
P

屬

北
病
N

家

臺
癌
之
及

d

時
叮
叮
關
可
一
呵
呵

年
週
讀

咒
每
持

總
療
榮
組
治

北
工
病
心

畫
社
癌
中

亡3鼻咽癌病患及
家屬團體

吏
的
操
式
、

、
性
，
方
講

性
驗
程
體
演
論

育
經
過
圈
排
討

教
、
體
機
安
與

合
性
團
結
次
動

融
持
小
半
每
活

心中建重殘
室

傷
教

畫北榮總 174年 8月~岡村且擴大包182人
社會工作 10月 !括來自全省較|分八組
組 175年 8月-，低收入家庭之1

10月 |肢、聽、語障
每週二小時|學員
持續十二週

臼傷殘重建中心
學員成長團體

有關菸害的演講

與幻燈介紹、成
癮、戒菸方法的
討論與行動。

|醫研大樓
十一會議室

人
人

n
u
可
i議員眾脫民本般||

時

月
月
小
天

1
4

二
三

年
年
週
讀

呵
呵
每
持

|
|
|
動il
-
-
l

作
部
工
腔
會

胸
社

制戒菸謹

為
副
試
團
體
干
預
之
故
果
，
七
十
四
年
曾
配
合
傷
聽
固
體
進
行
「
實
驗
組
前
、
後
測

設
計
」
'
完
成
「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對
改
善
傷
瘟
青
年
自
我
接
受
與
生
活
適
應
之
研
究
」
。

研
究
工
具
躁
用
路
君
約
所
緝
的
「
少
年
人
格
測
驗
」
及
王
振
德
所
編
「
自
我
接
受
量
表
」

'
回
收
有
放
問
卷
共
七
十
二
份
，
研
究
分
析
發
現
經
過
十
二
次
團
體
過
程
後
，
成
員
個
人

適
應
及
社
會
適
應
之
進
步
皆
達
顯
著
水
準
'
符
合
研
究
假
設
。
個
人
適
應
六
項
中
，
僅
個

人
價
值
一
項
有
顯
著
改
變
。
社
會
適
應
方
面
，
社
會
標
準
、
社
會
技
能
、
及
社
會
傾
向
三

項
均
連
顯
著
差
異
。
「
自
我
接
受
」
的
平
均
數
雖
有
進
步
，
然
未
達
顯
著
水
準
。
另
外
學

因
子
變
其
分
析
所
作
事
後
比
較
發
現
團
體
對
個
人
的
影
響
，
隨
成
員
的
性
別
、
教
育
程
度

、
侮
鹿
原
因
、
傷
葫
種
類
、
團
體
組
別
而
有
部
份
的
不
同
。
猶
記
當
時
團
體
設
計
過
程
十

分
耗
時
，
本
人
與
社
會
工
作
員
共
九
人
參
與
，
並
請
郎
佩
麗
老
師
顧
問
，
團
體
活
動
施
行

前
，
工
作
員
九
人
小
組
為
進
入
情
況
，
均
以
自
成
的
小
團
體
，
事
先
將
每
週
設
計
的
活
動

試
行
一
次
，
再
加
上
同
時
進
行
的
每
週
督
學
，
團
體
投
果
之
評
估
研
究
、
辦
公
室
一
時
投

入
團
體
風
氣
極
盛
，
討
論
的
熱
誠
、
投
資
的
人
力
，
相
信
是
每
位
同
仁
醫
院
生
盟
中
難
忘

的
一
頁
。

一 56 一 期十六第刊手拉發區社

二
、
支
持
衛
教
性
團
體

支
持
性
衛
教
團
體
大
部
分
是
為
特
定
診
斷
、
展
病
的
病
人
或
家
廢
所
舉
辦
的
。
多
半

躲
開
放
邀
請
式
，
對
門
診
、
住
臨
或
出
隘
的
病
人
，
因
其
遭
過
共
同
的
問
題
，
如
不
孕
症

、
搞
症
或
心
臟
科
特
殊
檢
查
，
或
出
說
病
童
及
家
庭
的
追
蹤
都
屬
此
例

。
大
部
分
國
體
次

數
以
一
次
為
限
，
也
以
小
團
體
十
五t
二
十
人
以
下
居
多
。
團
體
為
了
達
到
街
教
效
果
，

聽
乎
全
是
由
醫
療
國
歐
共
同
策
劃
主
持
，
包
括
醫
師
、
護
士
、
社
工
、
種
健
、
技
術
員
等

。
此
類
團
體
的
功
能
可
分
為
一
一
•• 

仙
衛
教
;
有
關
特
殊
診
斷
、
治
療
的
醫
療
資
訊
、
技
術

之
傳
授
，
通
過
同
儕
支
持
，
醫
療
問
答
，
強
化
成
員
對
資
訊
的
吸
收
，
並
提
供
正
向
學
習

有
被
接
病
適
應
的
機
會
。
叫
支
持•• 

團
體
是
社
會
支
持
的
一
個
重
要
形
式
，
衛
教
支
持
性

團
體
中
，
衛
教
是
主
要
的
功
能
，
然
往
往
因
為
病
人
、
家
屬
原
來
即
因
病
相
識
，
彼
此
間

存
在
一
種
非
正
式
的
支
持
性
關
係
，
當
團
體
形
成
時
，
其
五
相
體
諒
，
互
助
五
持
的
氣
氛

便
呼
之
欲
出
，
而
能
逼
到
下
列
之
功
能
•• 

減
少
疾
病
帶
來
的
壓
力
、
烙
印
與
孤
立
感
，
增

強
面
對
診
斷
、
治
療
或
住
臨
的
醫
療
暸
解
與
能
力
，
建
立
歸
屬
感
，
情
緒
的
宜
洩
與
普
遍

化
，
同
病
者
問
聯
誼
，
提
兵
自
尊
、
學
習
相
關
資
訊
與
適
臨
模
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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抖幟癌病輪治攘蜘中心 |醫師、護士|7恥現在|癌病治療中心|每次約 |癌病治攘中心|臨一ι一­
門診衛教團體 |甦會工作員|每週一次 |門診病患及家|二十五人|會議室 l 3Ji己說笛，可I~

樂師 |一次一﹒五!屬 用之預肪及區通
營養師 |小時 I ';社會心理問題

分卒，醫藥問答百

七十七年以後改
為衛歡錄影帶定
時放映

口腦瘤病童 |小見神經外17，5年 8月 |出院腦瘤病患|約八十人l醫研大樓 |腦瘤的治療「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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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病童活動) I ;復健、社工等)
與問答

、
B
J敢

童
宿
病
會
長

腦
親
家

水
聽
(

目

制試管嬰見

學媽媽團體
備
鬥
夫
詩
影

準
、
及
調
錄

的
程
知
理
為

兒
過
讀
心
改

畏
入
教
會
後
)

管
植
衛
社
(
映

試
，
診
要
適
帶

車

〉
議
上
會
同
樓
一

(
德
十

致
第

人
人
十
十
六
~
約
六
童
試
婚

病
做
己
偶

腦
備
的
配

水
長
準
見
及

臨
家
診
嬰
女

出
及
門
管
婦

川
|
|
|
行
利
」
叫

l

﹒

年
年
十
﹒

六
六
七
月
一

十
月
十
~
六
遇
時

七
月
半
七
月
年
每
小

外
員
師
員

經
作
醫
士
作

神
師
工
科
護
員
工
師

見
醫
會
計
街
街
會
養

小
科
社
家
去
技
社
營

水腦的一般治療

(手街、護理、
復健、社會工作
等)與間答

教衛管
論

導
討

心
及

映
L
n

放
組

室議會房病五十十
人

患病
屬

臨
家

住
及

七
八
月
每
四

、
~
十
次
~

七
年
年
一
十

十
九
一
週
二
分

七
十
十
每
次
十

房
員
病
作
科
工
臨
士
會

心
護
社

體圈
人
敢

病
衛

管
屬
嘻
家

心
與

侷

的腫瘤科家屬
座談會

屬家八
月
五

~
一
次
﹒

七
年
一
一

十
一
月
次
時

七
十
每
每
小

龍
員
醫
作
科
工
瘤
仁
會

腫
同
社

十五~三|腫瘤科會議室1 個別病患醫療問
十人 答解釋衛教專題

的洗腎患者

衛教團體
人病腎洗三

時
年
次
小

八
月
一
次
二

十
六
月
三
次

七
~
每
共
一

員作
仁
工
科
向

會
臟
護

社
腎
醫 l夫一

的冠狀動脈
氣球擴張術
病患及家屬
衛教團體

的脊髓損傷病支
聯誼會

i心臟科 |八十一年六!病，患及家屬
病房護士 |是三十f l 
社會工作員向旭=~_I

!每次二十-1
四十分鐘 ! 

中華民國 |八十一年八l
脊髓損傷 |是天 |病患及家屬
協會、醫護|

社會工作、
復健團隊

十~十五|病房會議室 |放映 PTCA衛
人 1:教捏斤及討論

之
示
患
教
病
衛
傷
答
應
活

損
間
適
生

髓
療
病
家

脊
醫
疾
居
範

區
樓
候

三
等

正
屬

中
家

人十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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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二
、
自
助
團
體

自
助
團
體
也
有
人
稱
之
為
五
助
團
體
。
是
一
種
同
儕
團
體
，
「
運
用
經
驗
導
向
的
技

巧
，
控
制
成
員
的
問
題
行
為
，
或
減
輕
他
們
因
共
同
面
對
的
問
題
所
帶
來
的
壓
力
。
」
自

助
團
體
分
類
上
有
瘟
疫
團
體
、
行
為
矯
治
(
最
有
名
的
是
戒
酒
圈
體
)
、
生
活
危
機
(
如

喪
偶
團
體
)
、
倡
導
團
體
(
如
同
性
戀
)
等
，
也
有
延
伸
自
家
人
或
親
友
組
成
的
團
體
。

近
二
、
一
二
十
年
來
，
自
助
團
體
在
美
如
雨
後
春
筍
般
地
成
長
，
可
說
反
應
了
家
庭
式
徵
，

以
及
對
專
業
權
威
的
不
滿
典
跳
戰
。
而
慢
性
病
如
癌
症
、
糖
尿
病
、
風
濕
性
關
節
炎
等
影

響
人
數
眾
多
，
也
是
重
要
的
原
因
之

一
。
學
者
認
為
個
人
參
加
自
助
團
體
的
動
機
有
二
•• 

情
緒
的
支
持
與
歸
屬
，
以
及
體
認
到
祖
要
他
人
協
助
才
能
改
變
所
處
困
撞
。
自
助
團
體
使

成
員
有
一
個
重
建
自
我
認
同
與
改
善
自
我
評
價
的
機
會
，
因
為
加
入
團
體
即
意
昧
著
他
們

已
經
開
始
面
對
問
題
。
一
九
八
0
年
左
右
的
統
計
顯
示
美
國
約
有
一
、
六
0
0
萬
人
口
，

參
加
散
布
各
州
的
約
五
十
萬
個
自
助
團
體
，
其
風
行
一
時
可
見
一
般
。
其
中
約
有
三
分
之

一
在
成
立
之
初
靠
專
業
人
員
的
協
助
。
自
助
團
體
的
最
大
特
色
在
於
團
體
發
展
，
主
要
臨

其
成
員
的
經
驗
與
問
題
解
決
而
非
「
組
織
者
」
的
知
識
、
技
巧
所
能
決
定
。

醫
隨
中
的
自
助
團
體
多
半
是
醫
療
、
社
會
工
作
人
具
有
鑑
於
慢
性
病
造
成
的
身
、
心

適
應
困
難
，
而
個
別
衛
教
對
竟
有
暈
過
重
的
醫
師
們
聽
乎
不
可
能
，
因
此
希
望
藉
由
團
體

，
加
強
病
人
管
理
疾
病
的
能
力
，
以
及
社
會
心
理
復
健
，
故
這
些
團
體
初
期
多
半
自
醫
療

國
隊
發
起
，
包
括
熱
心
的
醫
師
、
護
士
、
復
健
、
及
社
會
工
作
同
仁
，
圍
毆
間
需
要
密
切

的
溝
通
、
進
行
需
要
評
估
(
問
卷
調
查
，
了
解
患
者
需
要
)
，
發
掘
並
組
織
有
潛
力
(
對

團
體
有
興
趣
、
能
力
、
體
力
均
佳
〉
的
病
京
成
為
核
心
幹
部
，
催
化
團
體
的
運
作
，
強
化

核
心
幹
部
提
聚
力
，
示
範
良
好
領
導
與
溝
通
技
巧
，
協
助
團
體
建
立
目
標
、
結
構
、
傳
統

，
而
這
些
是
贊
時
間
逐
漸
培
養
的
，
以
臺
北
榮
總
的
經
驗
，
這
段
催
化
期
至
少
氯
半
年
至

一
年
的
時
間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初
期
的
角
色
是
觸
摸
劑
、
催
化
團
體
產
生
共
同
感
，
而
能

間
心
共
事
，
待
核
心
幹
部
中
團
體
領
抽
產
生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則
轉
為
另
外
一
個
較
不
介
入

的
角
色
，
成
為
技
術
上
的
協
助
者
，
如
提
供
組
織
章
程
、
開
會
地
點
乃
至
辦
企
場
所
等
。

此
時
社
會
工
作
員
退
居
為
一
股
團
員
的
角
色
，
僅
提
供
支
持
、
鼓
勵
或
建
議
。
一
且
自
助

闢
體
大
會
召
開
，
會
員
確
定
，
核
心
幹
部
完
成
分
工
，
運
作
上
軌
道
後
，
社
會
工
作
與
醫

龍
、
復
健
、
營
養
師
等
醫
療
圖
像
成
員
則
以
顧
問
群
芳
式
退
居
幕
後
，
成
為
提
供
資
源
、

諮
詢
的
對
象
。
不
過
各
個
團
體
發
展
亦
有
先
後
，
在
邁
向
全
然
自
助
的
過
程
中
，
仍
領
要

各
種
慷
件
的
配
合
，
如
病
京
領
潛
意
願
、
能
力
，
可
動
員
人
力
、
財
力
等
因
素
，
顧
問
群

(
主
要
是
醫
師V
的
態
度
亦
不
盡
相
同
，
有
些
一
介
入
甚
深
垂簾聽
政
，
有
些
則
完
全
不
參

與
團
體
決
策
過
程
。

醫
臨
自
助
團
體
一
般
都
以
「
俱
樂
部
」
或
「
協
會
」
為
名
，
人
數
從
三
、
四
十
到
五

、
六
百
不
一
。
按
病
種
類
，
團
體
成
員
特
性
的
影
響
很
大
，
如
思
樂
醬
、
硬
皮
症
多
為
女

性
，
私
下
情
誼
、
合
作
共
識
均
高
。
關
懷
心
臟
病
畫
家
長
多
為
年
輕
的
中
年
父
母
，
不
乏

工
商
業
界
的
活
躍
分
子
，
爭
取
資
源
上
最
兵
威
力
。
天
蠶
(
骨
髓
移
植
)
、
洗
腎
治
療
密

集
，
病
友
、
家
屬
問
感
情
深
厚
，
造
口
、
復
聲
成
貝
多
中
老
年
，
頗
多
退
休
的
會
員
。
心

臟
、
氣
喘
、
糖
尿
團
體
中
除
了
多
數
老
人
會
員
外
，
強
乎
可
另
分
出
一
女
青
少
年
或
見
章

團
體
。
實
可
謂
各
具
風
貌
，
應
該
是
研
究
的
好
題
材
。
目
前
自
助
團
體
運
作
的
方
式
可
分

為
兩
種
，
一
種
是
向
內
政
部
完
成
登
記
，
成
為
全
國
性
組
織
者
，
包
括
心
臟
病
症
、
復
聲

者
、
思
樂
醫
、
氣
喘
、
關
懷
心
臟
病
童
五
個
團
體
，
他
們
的
活
動
、
會
議
、
組
織
較
正
式

，
且
依
接
內
政
部
人
民
團
體
管
理
辦
法
之
規
範
行
事
，
理
監
事
群
經
票
選
產
生
，
人
數
約

二
十
位
，
其
中
四
個
團
體
有
聘
顧
專
職
的
行
政
人
員
，
協
助
佐
理
會
務
，
醫
療
團
隊
則

搶
任
顧
問
。
目
前
會
員
逐
步
擴
展
至
中
、
南
部
。
其
它
六
個
團
體
大
小
不
一
，
組
織
結
構

較
非
正
式
。
團
體
一
股
活
動
內
容
可
分
三
顯.• 

街
教
性
、
聯
誼
性
，
公
益
性
。
舉
辦
頡
寧

大
部
分
每
季
一
次
，
也
有
每
月
一
次
或

一
年
一
次
的
，
每
個
團
體
均
備
有
簡
介
及
衛
教
資

料
。
其
中
「
氣
喘
」
、
「
復
聲
」
、
「
思
樂
醫
」
、
「
造
口
」
、
「
關
懷
心
瞬
病
童
家
長

」
協
會
均
出
刊
定
期
或
不
定
期
街
教
簡
訊
。
幹
部
中
多
設
有
病
房
訪
靚
組
，
對
新
診
斷
的

病
人
因
適
應
困
難
轉
介
，
特
別
安
排
關
懷
訪
棍
，
也
對
住
院
會
員
提
供
探
訪
慰
問
。
公
益

性
的
活
動
包
括
結
合
熱
心
的
醫
師
至
偏
遠
外
島
(
澎
湖
、
金
門
)
、
地
區
義
診
或
是
接
受

蝶
體
揉
訪
，
提
供
有
關
疾
病
的
衛
教
與
病
友
現
身
說
法
的
社
會
教
育
。
「
六
十
分
鐘
」
、

「
熱
線
追
蹤
」
等
節
目
都
會
為
「
思
樂
醫
」
、
「
氣
喘
」
等
團
體
做
過
專
題
報
導
。

問
口
門
卅
日u
。
宅
。
口
及
會
提
出
三
個
揖
念
式
的
參
考
架
構
，
解
釋
自
助
團
體
的
基
本
社

會
心
理
過
程
。
川
社
會
支
持
網
的
擴
克
，
一
般
社
會
支
持
網
僅
對
個
人
的
部
分
認
同
提
供

支
持
，
如
對
工
作
、
家
庭
。
而
「
病
人
角
色
」
可
能
成
為
個
人
認
同
的
一
部
分
，
卻
常
是 期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科一 58 一



木
被
按
納
了
解
的
一
部
卦
。
研
究
社
會
支
持
網
的
大
師
的
3

口
C
S

立
自
會
摸
出
「
弱
關

係
的
力
量
」
;
即
指
個
人
親
密
親
友
圍
以
外
的
關
係
也
是
兵
相
當
潛
力
與
影
響
力
。
病
灰

白
助
團
體
敞
開
大
門
，
歡
迎
所
有
「
吾
病
不
孤
」
的
患
者
，
這
樣
社
會
支
持
網
的
擴
充
，

可
平
衡
病
人
在
其
它
網
絡
中
遭
受
的
政
租
、
誤
解
、
烙
印
。
筆
者
印
象
最
漂
刻
的
一
次
經

驗
是
和
一
群
年
瞌
糖
尿
病
友
共
餐
，
在
座
最
小
的
才
五
歲
，
進
餐
前
大
家
挽
起
柚
子
打
針

，
引
來
餐
廳
很
多
人
側
目
，
但
因
團
體
人
多
勢
眾
，
照
樣
談
笑
自
若
，
未
受
外
界
異
樣
眼

光
的
影
響
。
叫
社
會
學
習
的
機
會
，
自
助
團
體
運
用
了
社
會
學
習
的
三
個
一
兀
素•• 

教
導
、

強
化
、
示
範
'
這
一
部
分
的
學
習
在
行
為
矯
治
的
團
體
最
為
強
調
，
且
列
有
明
白
步
聽
，
每

位
成
員
必
領
遵
俑
，
在
病
灰
白
助
團
體
中
社
會
學
習
是
多
方
面
的
，
如
傳
統
家
庭
主
婦
學

習
承
擔
領
導
角
色
，
或
是
過
於
專
斷
的
幹
部
學
習
尊
重
多
數
人
的
意
見
，
或
值
此
學
習
開

放
溝
通
，
坦
然
面
對
疾
病
。
如
一
次
「
進
口
」
俱
樂
部
大
會
主
題
是
造
口
與
性
功
能
，
在

區
的
中
老
年
男
性
病
患
勇
敢
提
出
自
已
最
隱
私
的
問
題
，
引
發
熱
烈
討
論
，
這
樣
一
部
範
反

應
的
健
康
、
開
放
態
度
，
實
在
是
醫
療
同
仁
樂
見
的
。
則
認
知
的
改
變
，
包
括
個
人
|
|

環
揖
l
|

二
者
關
係
現
實
面
的
改
變
。
團
體
往
往
會
發
展
出
自
己
的
一
套
信
念
與
意
識
型

態
，
讓
團
具
有
較
多
的
選
擇
來
檢
視
、
修
正
個
人
主
觀
的
一
看
法
，
如
因
病
產
生
的
自
憐
、

憤
世
麒
俗
等
。
如
「
夫
蠶
」
是
一
群
骨
髓
移
植
的
患
者
，
在
各
團
體
中
疾
病
嚴
重
度
可
列

第
一
，
移
植
過
程
中
無
菌
室
的
隔
離
，
化
藥
的
反
應
之
艱
辛
，
均
非
常
人
能
想
像
，
該
團

選
擇
以
「
天
蠶
」
為
名
，
反
應
了
一
種
正
向
、
幽
默
的
態
度
，
對
疾
病
認
知
上
從
無
助
的

病
人
，
轉
換
為
「
經
過
特
別
繞
功
天
蠶
變
後
重
生
的
武
功
高
強
者
」
。
「
硬
皮
症
」
亦
然

，
該
病
罕
見
，
不
易
診
斷
，
得
者
多
為
女
性
，
往
往
引
起
皮
膚
緊
縮
使
外
觀
遠
蟹
，
她
們

以
「
信
心
滿
滿
的
忍
者
龜
」
自
勉
，
克
分
反
應
了
團
體
現
朗
、
坦
然
面
對
疾
病
的
態
度
。

醫
院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自
助
團
體
的
發
展
過
程
中
，
主
要
運
用
社
區
組
織
與
團
體
工
作

的
方
法
，
發
揮
協
調
能
力
，
組
織
病
人
，
擺
脫
「
無
助
」
的
心
理
，
「
自
助
」
後
再
超
越

而
「
助
人
」
。
因
為
幹
部
多
半
是
社
會
工
作
員
熟
悉
且
復
健
較
理
想
的
病
人
，
故
已
有
的

工
作
關
係
對
日
後
團
體
共
識
的
建
立
甚
有
助
益
。
團
體
成
立
後
確
實
成
為
醫
臨
的
二
人
資

源
，
新
病
人
轉
介
、
街
教
、
追
蹤
等
服
務
不
一
而
足
。
國
外
早
有
研
究
自
助
國
體
功
能
的

評
估
報
告
，
如
喉
癌
切
除
病
患
圈
髓
，
可
改
善
成
員
的
社
會
功
能
、
溝
通
能
力
，
並
減
低

芋
術
後
要
鬱
反
應
。
盡
北
榮
總
自
七
十
一
年
以
來
熱
心
的
醫
療
同
仁
和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一

直
致
力
於
白
助
闢
體
的
推
動
，
實
乃
因
自
助
閣
酷
的
理
念
，
和
社
會
工
作
基
本
信
念
中
對

人
潛
力
的
尊
重
，
以
及
將
其
開
發
靚
為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使
命
不
謀
而
合
所
致
。
回
顧
這
些

團
體
，
無
論
是
每
日
固
定
在
門
診
值
班
教
新
病
人
發
聾
，
已
經
和
國
際
病
友
連
線
的
「
無

喉
」
或
前
往
偏
遠
地
區
舉
辦
義
診
的
「
思
樂
醫
」
、
「
氣
喘
」
，
都
令
我
們
感
受
到
病
人

潛
力
的
無
窮
與
可
貴
。

為
了
評
估
木
院
自
助
團
體
運
作
目
標
達
成
狀
況
，
叢
北
榮
總
於
七
十
九
、
八
十
年
對

十
一
個
自
助
團
體
實
施
問
卷
調
查
，
樣
本
來
源
為
自
助
團
體
之
領
導
幹
部
，
包
括
正
副
理

事
長
、
正
副
總
幹
事
等
，
以
及
院
方
醫
療
顧
問
群
，
包
括
醫
生
、
護
士
、
社
工
員
及
語
言

治
療
師
。
總
共
收
固
有
教
問
卷
，
團
體
領
導
幹
部
為
二
十
三
份
，
男
性
佔
十
三
位
，
女
性

伯
十
位
，
平
均
加
入
團
體
年
數
為
三
﹒
七
年
，
擔
任
幹
部
工
作
年
數
為
三
﹒
二
年
，
實
際

參
與
的
工
作•• 

活
動
籌
劃
與
推
動
，
佔
八
三
佑
，
病
人
慰
問
，
估
五
七
%
，
而
籌
劃
成
立

與
行
政
協
調
兩
項
，
各
伯
四
八
%
;
臨
方
醫
療
顧
問
群
有
放
問
卷
為
三
十
二
份
，
質
際
參

與
的
工
作
:
提
供
查
詢
，
佔
九
一
%
，
推
動
發
展
，
佔
八
一
佑
，
轉
劃
成
立
，
只
佔
四
七

矽
沙
，
其
中
有
四
四
川w
d會
轉
介
病
患
給
自
助
團
體
。
此
外
，
無
論
幹
部
或
顧
問
群
，
僅
有
半

數
為
當
初
籌
割
成
立
者
。
可
見
聞
體
幹
部
與
顧
問
的
更
新
替
換
，
而
幹
部
參
與
及
出
任
時

間
平
均
超
過
三
年
，
顯
示
對
團
體
的
投
入
相
當
持
續
。
在
對
團
體
目
標
達
成
項
目
上
，
兩

組
滿
意
的
百
分
比
分
配
如
表
付
。

一
、
對
固
體
目
標
達
成
的
滿
意
狀
況

月二十年一十八國民莘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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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上
圈
可
君
出
在
川
仙
仙
三
項
上
，
醫
療
顧
問
組
與
病
友
幹
部
組
君
法
十
分
一
致
，

惟
有
凶
項
幹
部
組
滿
意
狀
況
比
顧
問
組
高
，
佔
八
六
佑
。
四
項
中
兩
組
對
剛
滿
意
狀
況
，

各
佔
六
七
u
v
d
'是
四
項
滿
意
狀
況
佔
最
低
者
。

對
團
體
發
展
感
覺
滿
意
的
，
醫
療
顧
問
組
，
僅
佔
五
六
%
'
病
友
幹
部
組
卻
高
違
八

一
佑
，
前
者
不
滿
意
的
，
佔
三
八
佑
，
不
詐
的
佔
六
佑
，
後
者
不
滿
意
的
，
佔
十
九
佑
。

對
顧
問
群
合
作
關
係
滿
意
的
，
醫
療
顧
問
組
，
佔
六
九
佑
，
病
友
幹
部
組
則
高
達
九
五
川
佑

，
前
者
不
滿
意
的
，
佔
十
九
佑
，
不
詳
的
，
佔
十
二
川
佑
，
不
詳
者
均
為
職
務
調
整
而
剛
進

入
問
顧
群
的
醫
療
圈
陸
成
員
，
後
者
不
滿
意
的
，
佔
四
川
紗
，
不
詳
的
，
佔
四
佑
。
此
二
項

亦
顯
示
病
友
幹
部
群
的
滿
意
狀
況
均
高
於
醫
療
顧
問
租
。
另
外
，
對
病
友
幹
部
群
合
作
關

係
感
覺
滿
意
的
佔
八
三
%
(
這
個
問
題
僅
限
病
支
幹
部
組
作
答
)
，
不
滿
意
的
，
佔
十
七

佑
。
(
請
參
考
表
二
)

二
、
對
團
體
發
展
和
與
顧
問
靈
合
作
關
係
的
滿
意
狀
況

組 /j

滿/目

意j

一一→/μ士

;(美 lf l 
/0 ;;0 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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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l 八|璽 l
96 I 96 I '思
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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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

團

發

展

與
顧
問
群
合
作
關
係

JJIj 

九|六
五 l 九 l 意

一|不

要 l立一直一
不 l

醫
療
顧
問
組

一
一-
v
n

病
友
幹
部
組

們
出
/
f

F

』
O
/

從
上
閩
所
示
，
兩
組
對
目
前
顧
問
群
的
角
色
認
定
上
，
幹
部
組
對
領
導
、
教
育
角
色

兩
者
均
較
顧
問
群
低
，
行
政
支
援
角
色
的
認
定
則
相
反
，
對
未
來
角
色
蒼
法
大
體
一
致
，

只
有
在
教
育
角
色
上
幹
部
組
仍
遠
低
顧
問
組
，
令
人
詰
異
的
是
兩
組
對
未
來
領
導
角
色
的

認
定
仍
仿
三
O
佑
，
顯
示
幹
部
與
顧
問
中
對
自
助
在
體
基
本
理
念
的
認
知
尚
有
差
臣
。

一
二
、
對
顧
問
靈
角
色
的
看
法
(
複
選
最
重
要
的
三
個
)

一
刁
/
顧
問
一
頁
導
→
諮
詢
一
教
育
一
行
政
支
援
­

一
/

再
/
「
|
「
|
「

-
-
-
L
I
-
-
-
一

一
組
/

/
色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一
~

一
別
/

川
一
目
前
一
未
來
一
目

γ

一
未
來
一
目
前
一
未
來
一
目
前
一
未
來
一

一
醫
療
顧
問
組
一
四
七
三
-
I
L
-
-
%
一
九
四
%
七
二
%
一
九
一
%
一
五

一一
一
%
一
七
八
%
一

一
一

/
-
J
U
J
'

，

一
一

一
一
←

一
病
友
幹
部
組
一
三
O
%
一
三
O
/
。
一
九
一
弓
。
一
九
一
/
O
T
-
-
%
一
六
五
%

一七
四
括
一
七
四
括
一

一
一

-
J
J
P
-
7
一
一
一
一
一

對
團
體
未
來
發
展
的
三
個
優
先
目
標
，
兩
組
意
見
統
計
如
表
四

四
、
團
體
未
來
發
展
優
先
目
標
(
接
選
最
重
要
三
個
)

詳

幹病顧醫則持
部 問

組友組療

七O 五
96 /。。/ 

七五 八 織與
。96 。/。/ 

自重(加3) 

-L. 

七 助性 強圈/、

一 一

。96。 /。0/ 

…員金體i攝克4) 

七
-L. 

/、

。96。 /。。/ 
(5) 

式內豐

一
四 容富

五 七 與活

。/。/ 。/0/ 形動

zl星空ijj
一吼一

從
上
圍
所
示
，
兩
組
對
未
來
團
體
發
展
目
標
優
先
順
序
認
定
上
叫
仙
附
則
均
相
當
一

致
，
依
序
為
仙
剛
剛
川
間
，
最
大
的
差
異
是
在
叫
充
實
財
力
和
叫
偉
全
與
重
整
組
織
上
有
極

大
政
異
性
。

Z
R
F
O
D

在
一
九
九
0
年
對
美
國
發
表
的
二
四
四
篇
健
康
照
顧
體
系
中
的
團
體
工

作
，
所
作
的
分
類
以
及
所
估
的
比
例
依
序
是
治
療
(
四
一
﹒
四
%
)
，
支
持
(
二
六
﹒
六

%
)
，
心
理
教
育
(
一
0
.
七
%
)
，
危
機
調
適
合
一
﹒
九
%
)
，
社
會
化
(
二
﹒
九
%

)
，
訓
線
(
一
﹒
六
%
)
，
調
停
(
一
-
一

-
u
v
d
)
，
出
臨
計
割

(
0
.
四
川w
d
)，

一
蝕
。
二
O
%
)
。
本
文
參
考
其
分
頓
時
，
發
現
雨
點
不
足
，
第
一
是
以
蓋
北
榮
總
為
例

的
二
十
四
個
團
體
中
，
圍
毆
合
作
推
出
的
有
二
十
二
個
佔
九
二
%
'
比
例
相
當
高
，
而
在

Z
R
F
m
w口
分
析
中
並
未
對
此
點
加
以
討
論
，
第
二
是
自
助
團
體
部
分
，
或
許
滴
括
太

月二十年一十八閻氏莘中



A
J該
文
未
包
括
。
國
內
對
以
「
、
治
療
」
為
名
的
選
擇
相
當
謹
瞋
，
而
我
們
團
體
純
心
理
教

育
的
十
分
有
限
，
多
半
是
和
圈
歐
共
同
主
持
而
仍
以
健
康
為
主
的
衛
教
，
故
考
量
後
，
選

擇
支
持
住
治
療
與
衛
教
兩
大
類
，
如
果
使
用

Z
R
F

。
口
分
類
，
或
可
動
強
將
「
神
經

外
科
加
護
中
心
家
屬
座
談
會
」
、
「
脊
椎
損
傷
街
教
團
體
」
放
在
危
機
調
適
類
，
把
「
傷

殘
學
員
團
體
」
放
在
社
會
化
瓶
。
另
外
她
文
中
提
到
的
訓
練
團
體
是
指
對
醫
護
等
國
做
成

民
揖
供
的
團
體
，
就
筆
者
所
知
，
國
內
有
堂
北
長
庚
從
七
十
五
年
就
對
臨
方
護
士
開
始
提

供
頓
似
的
訓
練
團
體
(
人
際
溝
通
〉
至
今
仍
在
繼
續
。
幸
北
榮
總
會
在
七
十
九
年
為
心
臟

科
護
士
設
計
了
支
持
國
體
(
工
作
壓
力
)
，
但
限
於
篇
幅
在
本
文
中
不
加
今
述
。
調
停
團

體
是
協
調
處
理
病
人
與
員
工
間
的
衝
突
和
修
正
員
工
對
病
人
不
當
的
態
度
與
行
為
，
這
類

固
體
在
國
內
尚
未
見
報
導
。

綜
觀
說
來
，
健
康
照
顧
體
系
中
運
用
團
體
的
五
個
目
標
是

•• 

川
提
供
同
儕
支
持
，
減

低
息
者
與
家
屬
面
對
殘
疾
所
帶
來
的
壓
力
。
凶
提
供
與
病
情
，
日
後
生
活
改
變
相
關
的
必

要
知
識
和
技
術
削
協
助
患
者
及
家
屬
面
對
危
機
。
川
間
協
助
患
者
和
家
屬
改
善
其
社
會
心
理

功
能
上
所
受
的
干
擾
。
問
協
助
解
決
人
際
街
突
。
團
體
工
作
對
醫
院
社
會
工
作
員
仍
是
一

斤
待
開
發
的
領
域
，
充
滿
挑
戰
，
往
往
個
案
工
作
的
成
效
不
易
掌
握
，
因
為
病
情
主
導
因

素
甚
巨
，
但
團
體
中
不
論
病
情
，
基
本
上
成
員
都
展
現
了
相
當
主
動
性
，
利
他
性
與
生
命

力
。
為
社
會
工
作
員
提
供
了
一
個
成
長
與
平
衡
的
空
間
。
同
樣
專
業
技
巧
在
個
案
層
面
上

不
容
易
突
顯
，
如
醫
院
一
位
極
支
持
社
會
工
作
的
主
任
會
表
示
過
「
你
們
每
次
病
歷
上
寫

關
懷
病
人
，
和
我
的
關
懷
有
何
不
同
」
的
困
惑
，
也
有
醫
師
在
和
社
會
工
作
員
參
與
帶
領

團
體
後
回
饋
道
「
醫
院
中
十
發
年
不
瞭
解
社
工
，
閻
體
中
才
若
到
你
們
的
專
才
與
特
色
」

。
每
個
團
體
發
展
階
段
中
都
有
其
然
可
避
免
的
困
境
，
但
基
木
上
相
信
團
體
的
自
主
自
發

性
終
能
將
其
問
題
解
決
，
也
就
無
畏
無
懼
了
。
更
重
要
的
是
固
體
工
作
是
我
們
將
醫
院
、

社
區
結
合
的
一
個
點
，
把
連
續
性
照
顧
藉
團
體
提
供
給
病
人
及
家
屬
，
使
我
們
工
作
不
局

限
在
醫
院
中
，
而
能
延
伸
到
社
區
各
角
落
。
多
少
病
人
，
經
過
疾
病
的
洗
睡
，
一
即
成
為
地

芳
蓋
層
的
衛
教
尖
兵
，
文
中
自
助
團
體
的
公
鑫
性
活
動
的
是
最
佳
見
證
。

柯
那
普
卡
(
抖
。
口
。
℃
阿
間
)
將
社
會
問
體
工
作
的
價
值
觀
分
為
五
項.• 

仙
減
少
歧

視
，
叫
互
助
合
作
的
價
值
，
川
川
強
調
個
人
主
動
性
，
川
間
參
與
的
自
由
，
制
成
員
及
團
體
的

個
別
化
。
綜
觀
醫
院
中
各
形
各
色
的
病
人
與
家
屬
國
體
，
如
一
不
是
在
這
樣
的
理
念
下
運

作
，

Z
O
門
卅
日
M
m
口
在
檢
靚
有
關
健
康
領
域
中
的
閣
體
工
作
文
獻
時
，
指
出
多
數
作
者
依

攘
的
海
論
有
二•• 

村
生
理
l

社
會
|
心
理
模
式
的
評
估
與
處
理
，
如
壓
力
、
危
麟
、
適
應

、
問
題
解
決
等
觀
念
，
至
於
環
嘖
、
文
化
對
醫
療
與
社
會
工
作
處
遇
的
影
響
則
是
比
模
式

中
尚
須
發
展
與
整
合
的
。
口
小
團
體
理
論
在
醫
療
環
揖
中
傳
統
的
小
團
體
必
須
經
過
某
些
一

修
正
以
增
加
其
適
用
性
，
如
重
點
從
動
力
的
內
在
治
療
轉
向
解
決
立
郎
性
的
問
題
。
然
而

有
關
團
體
發
展
或
社
工
催
化
角
色
(
處
理
差
異
與
街
笑
)
的
報
導
仍
嫌
不
足
。

國
內
醫
院
團
體
工
作
在
過
去
十
餘
年
發
展
迅
速
，
然
而
正
式
發
表
的
報
告
卻
不
過
十

餘
篤
，
筆
者
在
整
理
資
料
時
感
慨
實
務
工
作
者
在
況
重
負
荷
的
臨
床
工
作
之
餘
，
實
在
總

暇
將
實
務
經
驗
擊
理
、
留
下
記
錄
，
殊
為
可
惜
。
此
次
將
十
餘
年
的
團
體
工
作
理
出
頭
緒

，
真
是
如
釋
重
負
。
希
望
收
拋
磚
引
玉
立
殼
，
也
懇
切
盼
望
爾
後
社
工
同
道
能
將
圈
體
工

作
的
學
習
心
得
、
研
究
成
果
陸
續
發
表
，
累
積
出
本
土
化
的
經
驗
與
材
料
。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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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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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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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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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
(
U
O
E
Z
廿
一
屆
全
美
醫
院
社
會
工
作
主
管
協
會
年
會
與
教
育
訓
練
大

會
資
料
。

a

莫
環
黎
(
H
S
U
C社會
團
體
工
作
在
醫
院
中
之
運
用
，
東
央
社
會
學
報
第
一
期
白i
H
N
∞

n
b
秦
燕
等
(
民
國
切
)
醫
療
院
所
社
會
服
務
部
門
工
作
現
況
評
估
研
究
，
毫
中
榮
總
社
工
組

n
L
廖
清
碧
叫
寺
(
民
國

η
)
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員
在
各
個
領
域
中
的
角
色
，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
N
O
U
)，、N
斗
。
。

&
李
閱
敏
、
胡
美
珍
等
(
民
國
叫
)
社
會
團
體
工
作
對
改
善
傷
殘
背
年
，
自
說
接
受
與
生
活

適
應
之
研
究
，
中
華
民
國
醫
務
社
會
服
務
協
會
第
五
屆
研
討
會
S
i
E

。

Q

山
閻
家
慧
(
民
國
江
)
乳
癌
患
者
與
自
助
團
體
之
工
作
評
估
(
向
上
)
ω
o
t勻
。

也
郭
耀
泉
、
鄭
麗
珍
(
民
國
布
)
社
會
固
體
工
作
實
務
l

以
見
童
成
長
團
體
為
例
，
社
但

發
展
9

卷
泊
期
月
1
0
心
。

江
其
黎
黎
(
民
國
詞
)
社
會
固
體
工
作
社
會
工
作
概
論
，
巨
流H
ω
N
I
H
E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臺
北
格
總
社
工
組
組
長
)

的
門O
Z
均
由
戶
口
閏
月W
也
目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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